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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【公布版】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

陳勇松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。 

貳、案由：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陳勇松承審被告鍾文智違反證

券交易法等案上訴第三審強制處分，於合議庭評

議被告加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後，未宣示裁

定、依法製作裁定書送達當事人，即片面通知辯

護人辦理具保程序及拆除電子監控設備，又於被

告逃匿引發社會關注後，補行製作「評議附件」

附卷，及指示書記官抽換電話紀錄，違反辦案程

序及職務規定，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，核有

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參、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： 

被彈劾人陳勇松自110年8月2日擔任臺灣高等法院

（下稱高院）法官（甲證1）。緣被告鍾文智因違反證券

交易法等案件，經二審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6月及沒

收追徵犯罪所得新臺幣（下同）4億4,132萬2,161元（高

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），該案上訴第三審期間，

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，有關羈押等各項強制

處分，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，而被告鍾文智之防逃措施，

包括具保8,000萬元、每周一、四、六至派出所報到及限

制出境、出海等處分，並經高院刑事第24庭審酌被告鍾

文智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規定變更強制處分必

要，而於112年10月18日裁定命被告鍾文智併自112年10

月18日至113年10月17日接受科技設備監控（期間1年）。

其後該案強制處分案件由被彈劾人擔任受命法官之高院

刑事第26庭接辦，所涉違法失職事實經過如下： 

一、被彈劾人陳勇松法官於113年10月9日開庭就被告鍾文

智是否延長科技設備監控（下稱科控）為訊問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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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臺灣高等檢察署（下稱高檢署）詹○○檢察官到庭

執行職務。針對辯護人主張不再對被告施以科控或改

以交付個案手機命被告隨身攜帶等請求，詹檢察官敘

明事實及法律上理由，二度建請法院應繼續施以電子

監控。訊後被彈劾人諭知待合議庭評議後，另以書面

裁定（甲證2）。退庭後，被彈劾人指示書記官吳○○

詢問檢辯雙方意見，吳○○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

致電辯護人陳○○、王○○律師有關增加保證金

2,000萬元不繼續施以科控之意見，獲辯護人同意（甲

證3），另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3時30分許及同年10月

14日上午10時35分許致電高檢署亢○○書記官，詢問

檢察官就該案增加保證金2,000萬元之意見，經亢書

記官轉達檢察官無意見。 

二、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進行評議，評議結果略以：本

案於命被告再加保2,000萬元之保證金後，應足以有

效減低被告棄保潛逃之可能性，無庸延長其科技設備

監控之期間（被告原限制出境出海及命其遵期至派出

所報到之強制處分仍屬有效，不受影響），由審判長、

陪席法官與受命法官3人簽名記載於電腦繕打之審理

單（甲證4）。被彈劾人陳勇松明知合議庭有關被告加

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決定，屬得抗告之裁

定，應當庭宣示或製作裁定原本，交書記官製作正本

以送達當事人，亦明知系爭裁定尚欠缺宣示或送達之

生效要件，竟指示吳○○書記官於113年10月15日上

午10時20分，以電話單方面告知被告鍾文智之辯護人

辦理加保事宜，而未通知高檢署承辦檢察官，致檢察

官無從決定是否提起抗告。113年10月16日並指示吳

○○書記官至法警室出示前開審理單影本，由法警核

對及填載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後，送交被彈劾人核章

確認，使被告鍾文智據以完成繳款之加保手續。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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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由吳○○致電通知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值班人員，告

知本案監控期滿不再延長及請求派員拆除監控設備，

鍾文智遂於113年10月17日至高院法警室拆除電子手

環設備（甲證5）。 

三、114年3月12日最高法院判決被告鍾文智違反證券交易

法等案件有罪確定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90

號刑事判決）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

署）接獲防逃通知後，立即啟動防逃機制，請轄區分

局密切注蒐鍾文智行蹤，隔日鍾某未依規定向派出所

報到，檢察官核發拘票，拘提無著，臺北地檢署隨即

發布通緝。該案披露後，外界抨擊法院涉嫌縱放重大

經濟罪犯，被彈劾人與審判長邱忠義為因應後續調查

及責任追究，重新檢視系爭審理單，認為所載內容未

充分表明合議庭所持理由，由邱忠義於114年3月17日

至同年3月21日間，在審理單上以手寫方式增補「被告

報到正常，身體各部位皮膚罹患皮膚病，電子科控設

備不利治療，且」、「三、詳如附件（評議附件）。」、

「113.10.14」等文字，再由被彈劾人作成「評議附件」

附卷（甲證6）。被彈劾人並以吳○○書記官聯繫檢察

官表示意見之公務電話紀錄（下稱A版電話紀錄）記載

有所疏漏為由，於114年3月17日至同年月21日間，指

示吳書記官重新製作電話紀錄，將所載詢問內容「本

院如增加保證金2,000萬元，檢察官有無意見？」改為

「本院擬增加保證金2,000萬元，不予延長科控設備

監控，檢察官有無意見？」（下稱B版電話紀錄，甲證

7），並將A版電話紀錄抽出丟棄，改以B版電話紀錄附

卷。然因高檢署檢察官已於114年3月17日向高院調取

系爭強制處分案之電子卷證，其內附有原始版本之電

話紀錄，與臺北地檢署於同年3月21日調取之電子卷

證相互比對，始發現被彈劾人事後抽換系爭電話紀錄



4 

 

等情，更令外界質疑內情不單純，嚴重損及人民對於

司法信賴。 

四、114年3月28日高院補行公告本件命被告加保及不延長

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「略式裁定」（110年度金上重訴

字第23號刑事裁定），及製作裁定正本送達當事人。檢

察官雖據以提起抗告，然因被告鍾文智已於113年10

月16日辦理加保手續，並於同年10月17日拆除科控設

備，該裁定無撤銷之實益，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抗

字第921號裁定駁回。 

五、被彈劾人前開違失行為，經高院法官自律委員會於114

年3月31日審議，決議移請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

評鑑。嗣經法官評鑑委員會審議，認為其嚴重違反職

務上義務及辦案程序規定，情節重大，於114年8月1日

決議，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，並建議罰款10個

月月俸（甲證8）。 

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

按法官職司審判，平亭曲直，負有保障人權，實現

公平正義之重責大任，地位崇高，權力甚大，自應恪遵

法律，謹慎行事，並避免不當之行為，方能獲得人民對

司法之信賴，茲將本案彈劾理由及適用法條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被彈劾人陳勇松於本院詢問（甲證9）及所提書面說明

（甲證10）略以： 

(一)被告鍾文智於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不再延長之決定，

無庸做成裁定，至於加保2,000萬元保證金則屬上

開決定之（前提）條件，故無應依法定格式製作裁

定原本，或應將系爭審理單所載內容以審判作業系

統傳送書記官及指揮書記官製作裁定正本送達當

事人等問題，受命法官僅須囑由書記官電話通知辯

護人轉告被告辦理加保手續。倘被告無法繳納前開

加保金額，即將儘速製作延長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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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裁定。之後因情事變更，經合議庭重新討論，

為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聲明不服之權利，故於114

年3月28日改採「裁定說」，製作裁定正本上傳。 

(二)檢察官雖於113年10月9日庭訊時建議對被告繼續施

以電子手環之科控處分，但高院於113年10月14日

送達被告「刑事聲請狀」繕本，且檢察官於同日電

話詢問時回稱「沒有意見，尊重鈞院決定」等情，

可認為檢察官於收受被告聲請狀後，已修正原「建

請繼續施以電子監控」之意見。且繳交上開保證金

部分本無需檢察官實際參與，遂未特別注意應另行

通知檢察官。 

(三)其原採「條件說」，將審理單定性為前提條件，認為

不需要製作裁定，但考量強制處分期滿當然失效，

若未製作書面，卷內會完全看不見處分過程，故當

時決定以審理單的方式處理並附卷。本案經外界關

注及反應後，審判長邱忠義與其重新檢視，認為系

爭審理單記載之理由過於簡略，由邱忠義以手寫方

式在系爭審理單上補充記載與當時評議內容相符

之理由，並由其預先準備相關處置考量、問題及疑

義之檢討報告，透過上傳至LINE群組方式徵得合議

庭全體成員閱覽同意後，截取部分內容作為系爭審

理單上補充記載之「評議附件」。故2次增補之評議

內容及評議附件，與合議庭最初評議內容相符，並

經合議庭全體成員一致同意，而由審判長邱忠義以

「手寫」方式記載，明顯可辨之形式外觀，應可達

成類似「蓋章、註記」之效果。 

(四)實務上有關電話紀錄的更改，有多種作法，可在電

話紀錄上直接增刪，亦可另製作新電話紀錄抽換。

本件書記官於113年10月11日及14日詢問辯護人及

檢察官的電話紀錄皆經其確認。嗣被告逃亡後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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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漏未記載「不予延長科技設備監控」。書記官確

認其與檢方電話聯繫時，確有詢問加保2,000萬元

不延長科控，因若未提及不延長科控，僅稱再增加

保證金，檢察官立場本無由反對，該問題即無意義。

故而委請書記官另行製作完整之系爭電話紀錄加

以抽換。固然抽換方式與刑事訴訟法所規定應為

「蓋章、註記」之方式不符，惟其增補記載之內容

既與事實相符，書記官抽換原電話紀錄，是以完整

的聯繫對話取代原始記載內容過於簡略的紀錄，並

無故為不實記錄的動機及必要。且該案卷證仍由合

議庭保管，合議庭自有本於實情而增補系爭電話紀

錄內容之職權，無損於司法形象。 

二、本院審酌認為：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：「裁判，除依本法應以

判決行之者外，以裁定行之。」凡法院或法官判斷

事實、適用法律後所為之意思決定或表示，除以判

決為之外，概以裁定為之。又法院之裁定得分別情

形，以口頭宣示、記載於筆錄或製作書面等方式行

之，刑事訴訟法第50條但書、第224條第2項、第226

條第1項、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故司法實務上，

肯認法官就不同類型之事項，得依其訴訟程序之需

要，以非法定格式作成書面裁定。至於同法第121條

第1項規定：「第116條之2第2項之變更、延長或撤

銷……以法院之裁定行之」，因僅規定科控處分之

「變更、延長或撤銷」需由法院裁定行之，固然可

據以主張法院「不延長」科控之決定無須以裁定行

之，然被彈劾人於113年10月9日就被告是否延長科

控進行訊問，已當庭諭知「待本院合議庭評議後，

另以書面裁定」等語，當事人顯然可預期合議庭評

議後，將以書面裁定方式對外表示合議庭評議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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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。況且該評議之結論係被告加保2,000萬元保證

金替代不延長科控處分，其中增加保證金部分屬羈

押之替代性處分，依法檢察官及被告均得行使抗告

權，本應以書面裁定行之。司法院亦認為本案合議

庭之決定屬「廣義之替代性處分變更」，應以裁定為

之（甲證11）。況本案經合議庭審判長、陪席法官與

受命法官討論，由三位法官簽名於記載決定內容之

審理單上，而系爭審理單內已載明命被告提高具保

金額而變更原科控處分之判斷結論及理由，足可認

為合議庭之評議決定已做成書面裁定。是以被彈劾

人所辯，未延長被告科技設備監控期間之決定非屬

裁定、加保屬該決定之「前提條件」，亦無庸為裁定，

以審理單方式處理並附卷之目的僅供查考等理由，

均難以成立。 

(二)次按「裁判應由法官制作裁判書。但不得抗告之裁

定當庭宣示者，得僅命記載於筆錄」；「得為抗告之

裁定應敘述理由；裁判應制作裁判書者，應於裁判

宣示後，當日將原本交付書記官。但於辯論終結之

期日宣示判決者，應於5日內交付之」；「裁判制作裁

判書者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、

代理人、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」刑事訴訟法第

50條、第223條、第225條第3項、第226條第1項、第

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且詢據司法院表示：「裁定之

生效，以當庭所為者為限，應宣示，並於宣示當時

發生效力；倘非經當庭宣示所為之裁定，則於送達

時始對外生效」（甲證11），司法院114年4月23日院

台廳刑一字第1140200612號函亦明確表示：「裁定

以當庭所為者為限，應宣示之；且於宣示之翌日公

告，並通知當事人；裁定制作裁定書者，除有特別

規定外，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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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他受裁定之人；惟不得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

者，得僅命記載於筆錄，無庸制作裁定書（刑事訴

訟法第224條第2項、第225條第3項、第227條第1項、

第50條但書規定參照），爰請法院轉知相關業務承

辦人員注意，如有當事人未到庭，而法院當庭宣示

裁定時，宜以適當方式通知其知悉。」（甲證12）。

如前所述，本案系爭審理單之裁定內容屬強制處分

之替代性處分，當事人得依法提起抗告，此時依據

前開規定，須踐行當庭宣示、公告及通知當事人、

製作裁定書以正本送達當事人之法定程序，始具備

生效要件。被彈劾人未宣示裁定、依法製作裁定書

送達當事人，僅片面通知辯護人辦理具保程序及拆

除電子監控設備，而未通知高檢署承辦檢察官，致

檢方無從提起抗告，顯已嚴重違反訴訟程序，侵害

檢察官監督司法程序之權限，確有重大違失。 

(三)被彈劾人復辯稱高院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聲

請解除科控處分書狀給檢察官，書記官於同年月11

日及14日詢問辯護人及檢察官兩造的問題均相同，

經檢方書記官回復檢察官對於解除科控沒有意見，

故認為檢察官已改變主張。如檢察官堅持，高院也

許就會製作正式裁定並送達，或至少增加保證金等

語。惟據高檢署蒞庭之詹○○檢察官在本院證稱：

印象中其書記官告知之內容確實未提到不延長科

控，僅說到加保2,000萬元，且其於113年10月9日庭

訊時已明確表示建議繼續施以科控處分，在情事均

未變更的情形下，並未改變原先主張等語（甲證

13）。審酌本件書記官電話聯繫檢察官表示意見之

原始紀錄（即A版公務電話紀錄）並未記載吳○○書

記官曾就解除科控等事項詢問檢察官之意見，陳勇

松所辯尚無憑據。況且依行政院訂頒之「文書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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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冊」第15點及附件3規定，公務電話紀錄限於「公

務上聯繫、洽詢、通知等可以電話簡單正確說明之

事項」，通話後「應由發話人認有必要時，複寫2份，

以1份送達受話人簽收」、「受話雙方均應附卷存檔，

以供查考」。本件法院徵詢檢察官對於強制處分之

意見，既然足以影響裁定之實質內容，宜以開庭或

至少以發函、傳真等書面方式行之，但陳勇松法官

對於訴訟上重要事項，竟指示所屬以電話向檢方書

記官傳話之方式行之，又未依規定製作電話紀錄由

雙方確認附卷，且其事後為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，

竟又指示書記官抽換原已附卷之電話紀錄，不符刑

事訴訟法第40條有關公文書增刪附記應留存字跡

之規定，有違合理的行政程序，自應負違失之責。 

(四)有關事後增補系爭審理單內容部分，被彈劾人雖辯

稱增補之評議內容及評議附件，與最初評議內容相

符，經合議庭全體成員一致同意，而由審判長邱忠

義以「手寫」方式記載，明顯可辨之形式外觀，應

可達成類似「蓋章、註記」之效果等語置辯。惟依

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、第408條第2項規定

「裁判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

正本與原本不符，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

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。」、「原審

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，應更正其裁定；認為全部

或一部無理由者，應於接受抗告書狀後三日內，送

交抗告法院，並得添具意見書。」且詢據司法院表

示：「裁定原本作成對外生效後，倘認原先裁定所載

內容有欠妥適，有增修之必要者，應循裁判書更正

製作之流程，將修正後之裁定原本交由參與審判之

陪席法官先行閱覽簽名，再送審判長核閱。」本件

系爭審理單經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後，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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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未依法宣示或送達而不具法定之生效要件，但被

告鍾文智早已據以於同年月16日完成加保手續，並

於同年月17日拆除電子手環等科控設備，對被告已

產生實質效力。從而檢察官嗣後雖針對補行公告之

「略式裁定」提出抗告，但因無撤銷之實益，經最

高法院裁定駁回。況且該案陪席法官於高院法官自

律委員會亦證稱，合議庭於113年10月14日評議後，

審判長及受命法官均未曾告知該案後續進行情形，

其對該案無指揮監督權限，亦無從自審判系統得悉

該案件辦案進行情形，更未曾同意更改原簽名之原

始審理單內容，迄媒體報導及法官自律委員會開會

始獲悉審理單有所謂的第二、三版本等語（甲證

14）。足認被彈劾人增補評議內容未踐行裁判書更

正之法定程序，其增補系爭審理單及前開抽換電話

紀錄，出發點皆因鍾文智逃匿後，在不知相關卷證

已提供檢方的情形下，為因應後續之調查及責任追

究所為。核其所為，嚴重損害人民對司法之信賴，

有重大違失。 

綜上，被彈劾人為資深法官，明知合議庭有關被告

加保不延長科技設備監控之決定，屬得抗告之裁定，須

經宣示或送達等程序，始對外發生效力，亦明知系爭審

理單未經宣示裁定、依法製作裁定書正本送達當事人，

竟僅由書記官以電話片面告知被告鍾文智之辯護人辦理

加保及拆除電子監控設備事宜，而未將裁定之內容送達

檢察官，致檢察官無從決定是否提起抗告，顯已嚴重違

反訴訟程序。又於被告鍾文智逃匿引發輿論抨擊後，補

行製作「評議附件」附卷，並指示書記官抽換電話紀錄，

均違反辦案程序及職務規定，嚴重損害人民對於司法之

信賴。核其所為，顯已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：「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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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職務時，應保持公正、客觀、中立，不得有損及人

民對於司法信賴之行為。」第 5 條：「法官應保有高尚品

格，謹言慎行，廉潔自持，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

司法形象之行為。」第 15 條第 1 項：「法官就承辦之案

件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僅與一方當事人或其

關係人溝通、會面：一、有急迫情形，無法通知他方當

事人到場。二、經他方當事人同意。三、就期日之指定、

程序之進行或其他無涉實體事項之正當情形。四、法令

另有規定或依其事件之性質確有必要。」等規定，情節

重大，依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7 款及第 49 條第 1 項，

有懲戒之必要。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、監察法第 6 條

之規定及法官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提案彈劾，移送懲

戒法院職務法庭審理。 

 

 

 


